
关于对石家庄鹏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的年报问询函 

年报问询函【2021】第 039 号 

 

 

石家庄鹏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ST 鹏海）董事会、亚太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： 

我部在挂牌公司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关于毛利率 

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,799,441.66 元，较去年同期

下降 74.48%，综合毛利率 29.37%，上期为 50.48%；分项目类别来看，

玻璃瓶输液瓶装注射液毛利率为 0，聚丙烯输液瓶装注射液毛利率

28.06%，三层共挤输液用袋注射液毛利率 61.35%，分别较上期下降

100、35.31和2.2个百分点。分区域来看，华南地区毛利率达到81.64%，

华北地区毛利率仅为 19.21%，不同地区差别较大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本年度经营情况，说明综合毛利率和各产品毛利率变

动较大的原因，结合产品工艺技术、项目运营、成本费用等说明各产

品本身毛利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结合定价情况、信用政策、当期及期后回款情况，说明不

同地区毛利率差别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执行的审计程序，获取

的相关审计证据是否充分适当。 

 



2、关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 

根据你公司年报，本年度以经销为主的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

化，但前五大供应商及客户均发生较大变化，出现三大新晋供应商，

合计采购金额 4,471,979.80 元，出现三大新晋客户，合计交易金额

6,577,527.52 元。 

请你公司结合行业情况、公司经营业务、新晋供应商及客户的经

营范围、成立时间、履约能力及合作情况等，说明在主营业务未发生

重大变化的情况下，供应商及客户均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你公司与供应商及客户之间采购销售关系是否持续稳定。 

 

3、关于预付账款、其他应收款 

报告期末，你公司预付账款余额 49,158,681.71 元，较报告期初

增长 81%。其他应收款余额 20,277,278.09 元，较报告期初增长

107.24%，前五大欠款方欠款性质均为保证金。其中，对石家庄容汇

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容汇公司）预付账款余额 20,017,693.59 元，

占比 40.72%，其他应收款余额 3,060,000 元，占比 13.15%；对石家

庄零彦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零彦公司）预付账款余额 3,900,865.72

元，占比 7.94%，其他应收款余额 3,755,090.85 元，占比 13.15%，上

述公司均非你公司前五大供应商，其他应收款账龄均超过 1 年。另外，

你公司应收行唐县隆裕运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隆裕公司）款项余额

3,500,000 元，占比 15.04%，账龄超过 1 年。 

请你公司： 



（1）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0 号-

基础层挂牌公司年度报告》要求，补充披露预付款项、其他应收账发

生较大变动的原因，并结合 2020 年生产经营与现金流情况，说明预

付账款、其他应收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结合商业模式、交易实质，说明对容汇公司和零彦公司同

时形成预付款项和其他应收款项的原因，上述对象是否与你公司存在

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安排；结合你公司行业内与运输公司合作的常

规方式，说明向隆裕公司支付保证金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； 

（3）解释备用金金额较大及账龄超过 1 年以上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是否符合公司备用金管理制度的规定； 

（4）明确以上款项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，你公司是否存

在应计而未计费用的情况。 

 

4、关于存货 

报告期末,存货账面余额 15,170,244.94 元，较期初减少 64%，你

公司解释系疫情影响导致产品滞销，部分产品和原料过有效期无法销

售和使用，因此进行了报废销毁，计入营业外支出 25,081,570.50 元，

你公司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。另外，根据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，

你公司尚有 28,150,000 元库存材料自 2019 年起未取得供应商出具的

相应发票，截至目前，上述发票仍未取得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采购流程及存货管理制度，说明已销毁原材料的具体



内容、采购时间、对应供应商名称、有效期等信息，说明无法取得发

票存货库龄，对应供应商名称，发票开具进度等信息； 

（2）结合现有存货-原材料的构成、现状及库龄情况，说明本期

未计提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存货执行的审计程序，获取的相关审计证据

是否充分适当。 

 

5、关于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 

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余额 23,702,912.63 元，其中 104

车间 18,702,912.63 元,立体仓库工程 5,000,000.00 元，工程进度与期

初相同。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153,962,920.25 元，占总资产 40.84%，无

形资产账面价值 31,980,771.54 元，其中，特许经营权 10,880,503.22

元，占无形资产 34.02%。你公司均未对上述资产计提减值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上述工程项目的预计剩余资金需求和资金来源，及你

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情况，说明工程项目进度受阻的具体原因及后续

施工计划，公司是否具备充足的资金支持项目正常建设； 

（2）说明特许经营权具体内容，取得时间与有效期； 

（3）结合对上述资产项目进行的减值评估过程，说明均未进行

减值计提的依据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执行的审计程序，获取

的相关审计证据是否充分适当。 



6、关于重大事项 

根据你公司年报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，截至 2020 年 12 月

31 日，你公司涉及 200 多宗案件纠纷，其中涉及到民间借贷纠纷 33

起、股票回购合同纠纷 28 起、买卖合同纠纷 10 起、借款合同纠纷 3

起，涉案金额合计 24,602,940.71 元，占净资产比例 10.76%。另外，

我司多次收到对于你司及实际控制人赵国庆、股东江智慧的投诉举

报，称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期间，赵国庆、江智慧与投资者签署

《股份认购协议》及《补充协议》，由赵国庆、江智慧代投资者持有

所发行股份并承诺 2017 年、2018 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00 万元、

3000 万元，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启动 IPO 辅导，若未达到上述要求，

应当按照实际投资额及年化 12%的利率进行回购。你司 2018 年度扣

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为 24,891,760.58 元，且截至目前未披露关于

启动 IPO 辅导的相关公告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0 号-

基础层挂牌公司年度报告》及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

信息披露规则》要求，补充披露涉及临时公告及定期报告披露要求的

重大案诉讼，包括纠纷原因、案件进展、涉案金额和占最近一期经审

计期末净资产的比例； 

（2）结合具体纠纷内容、公司经营及资金情况，说明你公司预

计负债的金额，是否会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； 

（3）说明形成民间借贷、股票回购纠纷的具体背景、涉案金额、



偿还/回购计划及期后案件进展情况，是否与上述代持及回购承诺相

关。说明代持事项涉及的投资者人数、持股数量、投资款金额等情况，

并结合代持情况进展说明年报中披露的赵国庆、江智慧的持股比例是

否正确，是否可能导致你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。 

 

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6 月 15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

报送我部（nianbao@neeq.com.cn），同时抄送主办券商；如披露内容

存在错误，请及时更正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监管一部 

         2021 年 5 月 31 日 


